
本校人員--長庚校區申請機車臨時入校作業流程（一） 

A載重物入校 B 載重物出校 

本校教職員生因搬運物品出入校、人員受傷或校內

物品搬運需申請機車臨時入校停車證 

C 受傷人員入校 D 校區內物品搬運 

持學生證或職員證至管制哨辦理換

證和填寫《機車臨時入校申請單》

經校警核對無誤後並簽名備註時間

存查。 

機車換證出校 

機車進入校園 

機車出校時

經校警確認

無誤換回證

件離校。 

1.事先申請者： 

學生憑學務處核發之《機車駛入校園同意書》

教職員依核准之簽呈出入。 

2.未事先申請者：憑醫生證明辦理入校手續後

學生應向學務處補申請《機車駛入校園同意

書》；教職員則以簽呈會總務處核准後辦理。

 

機車進入校園 

  機車出校前： 

學生需主動出示《機車駛入校園同意書》； 

教職員出示核准之簽呈，經校警確認無誤後，

取回證件離校。

機車進入校園 

機車離校前：學生繳回《校內物品搬運機車申請臨時

入校備查單》經校警確認無誤換回證件離校 

注意事項： 

1. 申請機車臨時入校者，需憑本校有效之學生證或職員證辦理。騎乘機車應配戴安全帽，並應遵守本校《停車管理作業要點》及接受校警人

員之指揮。 

2. 入校時間以兩小時為限，逾時及違規者，學生:提異常反應表至學務處、教職員提異常反應表至各單位。 

3. 收假日 17:30~22:30 返校，因考量交通雍擠狀況，如校區教職員生搭載機車入校(須為後座乘客)，校警得視當時交通狀況與其他因素決定

是否免換證放行或換證登記進入校園。 

1. 持學生證或職員證至管制哨辦理換證和填寫《機車

臨時入校申請單》及《校內物品搬運機車申請臨時

入校備查單》。 

2. 校警核對資料無誤後，告知學生應於完成搬運後 

將《校內物品搬運機車申請臨時入校備查單》 

給舍監或老師簽名確認，並於離校前繳回管制哨。 

教職員則免填《校內物品搬運機車申請臨時入校備

查單》。 

 


